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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體協約法制與實務（⼀）──什麼是團體協約？

⽂:李俊璋（認證法律⼈） ‧ 勞動‧⼯作  ‧ 2026-03-13

本⽂

為了修正以及補強勞動契約法制的不⾜，並且實踐憲法賦予勞⼯（⼯會）⾯對雇主的集體協商權[1]，勞⼯可以
透過勞動三法等集體勞⼯法制的保障[2]，使勞雇雙⽅依照⾃治原則解決勞資糾紛[3]，更希望能夠藉團體協約
的議定，提升或改善勞動條件，促進勞資和諧[4]。團體協約系列⽂章的開端先簡要說明「團體協約的定義」以
及「團體協約的效⼒」如下[5]：

圖1 什麼是團體協約？
資料來源：李俊璋 / 繪圖：Yen

⼀、團體協約的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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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照團體協約法第2條的規定，團體協約指的是雇主[6]或具有法⼈資格的雇主團體[7]，與依照⼯會法成⽴的⼯
會，以約定勞動關係以及相關事項為⽬的，所簽訂的書⾯契約[8]。

換句話說，團體協約是⼯會與雇主或雇主團體，針對勞動條件及其他勞資雙⽅當事⼈間的勞動關係事項，進⾏
團體協商後達成合意的結果，並且把這樣的共識⽂書化，由於這樣的成果是勞⼯團結組織與雇主間所締結的契
約，因此稱為團體協約[9]。

⼆、勞雇之間的協商都是團體協約的協商嗎？

（⼀）什麼是⼀般性協商？

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認為[10]，協商的⽅式並不局限於只能依照團體協約法簽訂團體協約，團體協約的協
商只是⾏使集體協商權的⼀種⽅式；就算不符合團體協約法的條件，雙⽅也可以進⾏其他各種集體性的協議、
協定，實務上，稱作⼀般性協商[11]。

如果就協商程序來說，團體協約法規定勞資雙⽅於團體協商過程中，各⾃推派團體協商代表，並由協商代表就
各⾃提出的團體協約草案，經過數次的協商過程後，雙⽅最後就團體協約草案內容達成共識，並締結團體協
約[12]。如果不符合團體協約法的程序，包括推派團體協商代表、提出團體協約草案，更重要的是參與協商的
雙⽅當事⼈主觀上必須有締結團體協約的意思等等，只要不符合任何⼀個條件，縱使勞資雙⽅達成共識，性質
上僅屬於⼀般性協議，不是團體協約[13]。

（⼆）為什麼要區分⼀般性與團體協約的協商？——團體協約的效⼒

從上⾯的說明可以知道，勞雇雙⽅不符合團體協約法所進⾏的協商，是⼀般性協商，既然都是集體協議的成
果，為什麼還要區分這是屬於⼀般性或團體協約法的呢？區別的實益在於，⼀般性協商不適⽤團體協約法，勞
資雙⽅談成的共識，不當然可以直接被視為是雙⽅的勞動契約條款內容[14]，也不當然直接可以排除勞資雙⽅
早已約定的勞動契約條款或⼯作規則[15]；相較之下，依據團體協約法作成的團體協約，可以取代協約關係中
勞雇雙⽅的勞動契約、⼯作規則[16]，這也是⼀般泛稱的團體協約法規性效⼒。

舉例來說，假設勞資雙⽅以其他不同協商形式所達成的共識，⼀旦牴觸勞資雙⽅早先約定的勞動契約以及⼯作
規則時，因為雙⽅是以⼀般性協商來促成合意，所以不適⽤團體協約法第19條規定的勞動契約不同於團體協
約時，勞動契約所約定的內容無效，無效的部分也不當然被團體協約取代；如果要修改、取代勞動契約的內
容，雇主還是必須和個別勞⼯協商，經過同意才能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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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李俊璋（2022），《什麼是不當勞動⾏為裁決委員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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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意思，以上任⼀項要件不符合者，縱使勞資雙⽅達成協議，性質上僅屬⼀般集體性協議，但究⾮屬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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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籤
 團體協約，集體協商權，⼯會，雇主，勞動契約

三、延⻑⼯作時間。
四、津貼及獎⾦。
五、應遵守之紀律。
六、考勤、請假、獎懲及升遷。
七、受僱、解僱、資遣、離職及退休。
⼋、災害傷病補償及撫卹。
九、福利措施。
⼗、勞雇雙⽅應遵守勞⼯安全衛⽣規定。
⼗⼀、勞雇雙⽅溝通意⾒加強合作之⽅法。
⼗⼆、其他。」
勞動基準法施⾏細則第38條：「⼯作規則經主管機關核備後，雇主應即於事業場所內公告並印發各勞⼯
。」

   團體協約法第19條：「團體協約所約定勞動條件，當然為該團體協約所屬雇主及勞⼯間勞動契約之內容
。勞動契約異於該團體協約所約定之勞動條件者，其相異部分無效；無效之部分以團體協約之約定代之。
但異於團體協約之約定，為該團體協約所容許或為勞⼯之利益變更勞動條件，⽽該團體協約並未禁⽌者，
仍為有效。」
勞動基準法第71條：「⼯作規則，違反法令之強制或禁⽌規定或其他有關該事業適⽤之團體協約規定者
，無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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